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资证投字[2019]503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上市辅导的备案申请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证券”）已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江

航”、“发行人”或“公司”）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中信证券接受合肥江航的

委托，同意作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2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 35 号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302,808,350 元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经营范围：航空氧气系统、空勤氧气系统、飞机客舱设备设施、应急供氧装

置、发动机补氧系统、惰性化防护系统、航空燃油箱系统、起落架、航空航天环

控生保设备、航空航天个体防护装置、地面氧气防护装置、外挂吊舱、航空地面

设备、非标检测设备、非标训练设备、制氧装置、敏感元件、传感器、制冷设备、

民用制氧机、医用制氧机、空气净化器、水净化器、机电产品的研究、设计、试

验、生产、销售、维修、保养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营业务及产品 

公司聚焦于航空防务业务及特种制冷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航空氧气系统、机

载油箱惰性化防护系统、飞机副油箱等航空防务产品以及军民用特种制冷设备等

产品。 

公司航空氧气系统主要由氧源系统、供氧系统、供氧个体防护装备等组成，

配套供应国内绝大部分在研、在役军机，涵盖歼击机、轰炸机、教练机、运输机、

直升机和无人机等各类机种。公司机载油箱惰性化防护系统主要由气源预处理子

系统、空气分离装置、分配子系统以及监控子系统等组成，空气分离装置为核心

部件。公司飞机副油箱由燃油箱箱体结构、吊挂系统、燃油测量分系统、安全投

放系统、增压/泵压输油系统组成，产品配套涵盖歼击机、轰炸机、教练机、直

升机、运输机和无人机等各类机种。 

公司军用制冷设备主要为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等各军种配套，实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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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种覆盖，其中为空军主要配套方舱空调和冷液设备；为陆军主要配套装甲车及

坦克空调；为海军主要配套舰船空调；为火箭军主要配套方舱空调。公司民用特

种制冷设备主要涵盖工业空调（含工业用特种耐高温空调、行车空调、工业柜机

等）、改装专用车车载空调等百余种产品。 

公司系国内唯一的航空氧气系统及机载油箱惰性化防护系统制造商，国内最

大的军机副油箱专业化研发制造基地，亦是国内最大的军用特种制冷设备制造

商。 

（三）历史沿革 

1、2007 年 12 月，公司设立 

发行人前身为航宇救生装备（合肥）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

团公司《关于安徽江淮航空供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与合肥皖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重组整合的通知》（航计［2007］150 号）批复，由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以其

拥有的安徽江淮航空供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与合肥皖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的净

资产重组整合设立。 

2007 年 12 月 18 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天运［2007］

验字第 0571002 号），确认已收到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安徽江淮航

空供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与合肥皖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

20,000 万元。 

2007 年 12 月 28 日，合肥市工商局核准了航宇救生装备（合肥）有限公司

的设立登记，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2、2009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及名称变更 

2009 年 7 月 16 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

（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于2008年11月6

日重组整合设立）作出《关于对航宇救生设备（合肥）有限公司管理关系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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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通知》（航空规划［2009］626 号）批复，将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持有的

航宇救生装备（合肥）有限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航空工业集团。 

2009 年 12 月 28 日，航空工业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航宇救生装备（合

肥）有限公司更名为“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完成后，合肥江航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2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3、2010 年 9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9 月 8 日，航空工业集团作出《关于将金城集团有限公司等 3 家企

业股权无偿划转至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的批复》（航空资［2010］1148 号），

同意将其持有的合肥江航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机电系统”）。 

本次变更完成后，合肥江航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4、2018 年 4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3 月 16 日，航空工业集团作出《关于协议转让机电系统所持合肥

江航部分股权有关事项的批复》（航空资本［2018］214 号），同意中航机电系

统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合肥江航 28.60%股权转让给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产投”）。 

2018 年 4 月 13 日，合肥江航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航机电系统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合肥江航 28.60%股权转让给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以公司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的《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项目编号：G62017BJ10000143）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为基础计算。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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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变更完成后，合肥江航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14,280.00 71.40% 

2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720.00 28.60% 

合计 20,000.00 100.00% 

5、2018 年 6 月，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12 月 29 日，航空工业集团作出《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增资有关事项的批复》（航空资本［2017］1630 号），同意：（1）合肥江航以进

场交易的方式公开征集增资方，增资价格不得低于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后的合肥江航净资产评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2）三家核心员工持

股平台企业共青城航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向投资”）、

共青城航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创投资”）、共青城航

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仕投资”）以合计不超过 5,320

万元对合肥江航进行增资，与外部增资方同股同价，增资后三家企业合计持股比

例不超过 5%。 

2017 年 12 月 29 日，合肥江航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披露了《合肥江航飞

机装备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项目编号：G62017BJ10000143）。在挂牌期满后，

公司公开征集到国新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资本”）、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浩蓝鹰击”）、中兵宏慕（宁波）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兵宏慕”）、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军工”）等 4 名外部增资方。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7）第 0796 号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合肥江航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75,392.27 万元。2018 年 1 月 10 日，该评估报告经航空工业集团备案，备案编

号为 0287ZHGY2018005。 

2018 年 6 月 5 日，合肥江航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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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至 28,000 万元，国新资本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中兵宏慕（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西省军工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航向投资、航创投资、航仕投资等投资者以货币形式出资

30,160 万元。2018 年 6 月 12 日，合肥江航、机电系统、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与上述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合肥江航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14,280.00 51.00% 

2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720.00 20.43% 

3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2,488.59 8.89%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58.89 5.21% 

5 中兵宏慕（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6.26 4.74% 

6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26.26 4.74% 

7 共青城航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 1.71% 

8 共青城航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 1.64% 

9 共青城航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 1.64% 

合计 28,000.00 100.00% 

6、2019 年 1 月，第二次增资 

2019 年 1 月 28 日，经合肥江航股东会批准，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由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更名而来，以下简称“机载系统”）以其

享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6,010万元认缴合肥江航新增注册资本 2,280.83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由 28,000 万元增至 30,280.83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合肥江航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16,560.83 54.69% 

2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720.00 18.89% 

3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2,488.59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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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58.89 4.82% 

5 中兵宏慕（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6.26 4.38% 

6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26.26 4.38% 

7 共青城航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 1.59% 

8 共青城航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 1.52% 

9 共青城航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 1.52% 

合计 30,280.83 100.00% 

7、2019 年 6 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合肥江航全体 9 名股东签署发起人协议及公司章程，

以 2019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将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

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9］48440008 号《审计报告》，以合肥江航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扣除专项储备后的净资产值 640,878,533.11 元，按 1：0.4725 的

比例全部折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 302,808,350 股，每股面值 1 元，余额

338,070,183.11 元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 0288 号

《评估报告》，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合肥江航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16,630.35 万元。 

2019 年 6 月 20 日，航空工业集团作出《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的批复》（航空资本［2019］562 号），同意合肥江航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2019 年 6 月 25 日，合肥江航召开创立大会，按照发起人协议将公司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日，瑞华会计师出具瑞华验字［2019］48440001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止，公司已收到各股东以净资产折合的股

本人民币 302,808,350 元。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并向合肥江航

颁发股份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整体变更完成后，合肥江航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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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165,608,350 54.69% 

2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7,200,000 18.89% 

3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24,885,900 8.22%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588,900 4.82% 

5 中兵宏慕（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62,600 4.38% 

6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262,600 4.38% 

7 共青城航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0 1.59% 

8 共青城航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00 1.52% 

9 共青城航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00 1.52% 

合计 302,808,350 100.00% 

（四）股权结构图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情况介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39.32% 

机载

系统 

中航资本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

产投 

100% 100% 

浩蓝

鹰击 

中兵

宏慕 

江西

军工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新

资本 

航向

投资 

航创

投资 

航仕

投资 

4.38% 4.38% 4.82% 18.89% 54.69% 8.22% 1.59% 1.52% 

10.71% 

合肥天鹅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江航爱唯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0% 2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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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系统直接持有合肥江航 54.69%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99,77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昆辉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23 日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曙光大厦 A 座 1 层 10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7582W 

经营范围 

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品的销售；汽车

部件及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

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机电设备及系统、专用车、电动车、

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息化产品生产、研发

及服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航空工业集团持股 100% 

（2）主要财务信息 

最近三年，机载系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874,303.57 12,738,117.56 11,995,003.45 

负债总额 11,146,754.77 8,274,932.66 8,043,690.85 

净资产 7,727,548.80 4,463,184.90 3,951,312.60 

资产负债率 59.06% 64.96% 67.06%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3,365,944.61 9,872,043.12 8,680,272.87 

利润总额 699,927.78 453,443.49 427,320.56 

净利润 602,705.00 361,601.64 304,289.9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机载系统主要下属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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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地/主要经营地 主营业务 

1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1996-12-9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城北一路

1 号 

变压器、箱式变电站、

开关柜、母线槽、电

线电缆 

2 
新乡市新航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 
2015-6-9 

新乡市建设中路 168 号新乡

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3）号房（102 办公楼） 

机电产品、航空机载

产品、汽车零部件产

品等 

3 
贵州天义电器有限

责任公司 
2000-4-25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隋阳路

33 号 

接触器、继电器、控

制盒、汽车电器、电

梯配件等产品 

4 

陕西航空宏峰精密

机械工具有限责任

公司 

2017-12-22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铺镇 

精密不锈钢量具、螺

纹工量具、滚珠丝杠

副等 

5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2000-6-8 

保定市竞秀区复兴西路 801

号 

组合夹具、高精度万

能平口钳、金属带锯

床 

6 
北京航华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 
2014-7-7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 5

号楼 1 层 102 室 
制冷设备制造 

7 
北京曙光航空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1981-4-11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 

发电机及其电源系

统、航空电动机和微

控电机 

8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

公司 
2003-12-5 襄阳市高新区新华路 104 号 

航空生命保障系统装

备 

9 
河南新飞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 
1996-11-22 新乡市华兰大道 4 号 

家用电器、专用汽车、

旅游酒店 

10 
宏光空降装备有限

公司 
1991-6-29 南京市秦淮区双桥新村 

空投空降装备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民用产品 

11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1996-6-3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518

号 

房地产、摩托车、特

种专用车 

12 
青岛前哨精密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1983-8-25 青岛市四方区洛阳路 11 号 

小型精密气动工具、

三坐标测量机、花岗

石精密量仪以及全液

压坑内钻机 

13 
烟台航空液压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1987-4-7 

烟台市福山区凤凰山路 181

号 

电液伺服系统产品、

航空液压附件、工程

液压件等 

14 
陕西秦岭航空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2010-9-29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西城陕

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办

公大楼 316 房间 

直交流特种电机 

15 
四川凌峰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2010-12-13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广东路

东二段 1 号 
三产服务 

16 
雅安泛华科技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10-10-9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西门南

路 99 号 
三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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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地/主要经营地 主营业务 

17 
天津中航机电有限

公司 
2011-6-29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

西十道 5 号 506 号厂房 

航空二次配电控制

器、防火装置产品、

点火装置 

18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

公司 
1981-8-18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十道 5 号 

航空配电系统、防火

与灭火系统、环控系

统和点火系统等航空

电气产品 

19 
武汉航空仪表有限

责任公司 
1990-1-6 洪山区东湖东路 2 号 

航空硅压阻系列传感

器、防除冰装置、光

纤光栅传感器 

20 
西安庆安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1991-10-19 

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628 号

院内 
物业管理、房产租赁 

21 
郑州郑飞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007-12-19 郑州市二七区南三环中段 粮食机械加工 

22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

控股有限公司 
1985-11-7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荣华中路 10 号 1 幢 19 层 
汽车零部件系统 

23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2000-12-5 

湖北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 

航空机电系统及汽车

零部件系统 

2、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航空工业集团通过机载系统和中航产投合计持有公司 73.58%股权，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4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谭瑞松 

成立日期 2008 年 11 月 6 日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经营范围 

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

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

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

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

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

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

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

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

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发、销售；

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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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信息 

最近三年，航空工业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4,803,415.93 87,112,366.24 86,697,204.73 

负债总额 62,969,472.05 58,064,082.33 58,152,642.28 

净资产 31,833,943.88 29,048,283.91 28,544,562.45 

资产负债率 66.42% 66.65% 66.96%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43,348,961.96 40,199,764.87 36,741,442.59 

利润总额 1,826,333.33 1,723,425.24 1,678,202.60 

净利润 1,315,405.09 1,030,183.82 1,086,640.59 

注：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主要下属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工业集团主要下属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直接及间

接合计持

股比例 

主要业务 

1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1,185,714.29 70.00% 飞机制造 

2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57,864.17 62.50% 贸易代理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97,632.58 39.32% 
投资与资产

管理 

4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0 68.75% 飞机制造 

5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24,512.18 52.81% 

研究、开发、

生产和销售

航空产品 

6 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555,124.11 100.00% 飞机制造 

7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499,777.00 100.00% 飞机制造 

8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313,058.17 100.00% 飞机制造 

9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276,864.51 38.18% 飞机制造 

10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61,000.00 100.00% 飞机制造 

1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 
242,522.55 100.00% 飞机制造 

12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225,689.41 100.00% 飞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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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直接及间

接合计持

股比例 

主要业务 

13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221,078.27 100.00% 
航空、航天相

关设备制造 

14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215,058.12 100.00% 飞机制造 

15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175,912.81 100.00% 飞机制造 

16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140,038.93 73.50% 飞机制造 

17 江西洪都商用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51.00% 飞机制造 

18 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113,562.18 100.00% 飞机制造 

19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99,981.51 100.00% 飞机制造 

20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472.00 100.00% 飞机制造 

21 中航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84,375.00 76.29% 飞机制造 

22 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0,177.82 94.15% 
投资与资产

管理 

23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0,000.00 100.00% 飞机制造 

24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2,915.40 100.00% 飞机制造 

25 幸福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70,000.00 100.00% 
航空旅客运

输 

26 中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351.00 100.00% 
投资与资产

管理 

27 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67,000.00 100.00% 飞机制造 

28 中航（沈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000.00 100.00% 
投资与资产

管理 

29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49,152.94 92.59% 
汽车零部件

制造 

3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长城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所 
37,732.97 100.00% 

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

发展 

31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37,446.11 100.00% 飞机制造 

32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872.93 51.33% 
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 

33 中航文化有限公司 28,434.00 100.00% 广告业 

34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28,018.84 100.00% 飞机制造 

35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26,000.00 100.00% 
航空航天器

修理 

36 成都成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投资与资产

管理 

37 中航航空服务保障（天津）有限公司 15,000.00 93.33% 
航空、航天相

关设备制造 

38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9,158.27 100.00% 

自然科学研

究和试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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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直接及间

接合计持

股比例 

主要业务 

39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 100.00% 
航空航天器

修理 

40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711.84 100.00% 
应用软件开

发 

41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航空航天器

修理 

42 中国航空工业经济技术研究院 4,900.00 100.00% 

自然科学研

究和试验发

展 

43 中航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企业管理咨

询 

4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基础技术研究院 2,000.00 100.00% 

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

发展 

45 中国航空机载设备总公司 1,466.00 100.00% 

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

零售 

46 中国航空研究院 555.46 100.00% 飞机制造 

二、简要财务状况 

公司最近两年（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简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9,747.68 172,165.66 

负债总额 107,917.62 141,500.17 

所有者权益 71,830.06 30,665.4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1,830.06 30,665.48 

（二）利润表简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8,945.28 71,961.83 

利润总额 7,431.65 5,5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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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7,030.75 5,766.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37.36 740.90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资产负债率 60.04% 82.19% 

流动比率 1.89 1.17 

速动比率 1.40 0.90 

毛利率 32.15% 25.12% 

三、辅导协议签订情况及辅导工作总体计划 

（一）辅导协议签订情况 

合肥江航已与中信证券、中航证券签订了辅导协议，明确了其作为拟发行公

司，以及中信证券、中航证券作为辅导机构的责任和义务、辅导期限等内容。 

（二）辅导工作总体计划 

1、辅导计划 

（1）有关主体 

1）拟上市公司 

拟上市公司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 宋祖铭 

联系人 赵玉涛 

联系电话 18130073351 

接受辅导人员 
合肥江航全体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代表） 

2）辅导机构 

①中信证券 

辅导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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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联系人 魏子婷 

联系电话 010-6083694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②中航证券 

辅导机构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

厦 A 栋 41 层 

法定代表人 王晓峰 

联系人 余见孝 

联系电话 0755-83688206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航空大厦 29 层 

3）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 

除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外，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还包括北京市

嘉源律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辅导目的 

本次辅导工作的总体目的：协助、督促合肥江航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内

部控制制度和各项具体管理制度，并使之能够得以有效运行；进一步完善和增强

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能力；督促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面理解发行上

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要求，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

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 

（3）辅导内容 

1）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聘请内部或外部的

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

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合肥江航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基础，促进接受辅导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合肥江航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



17 

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

合有关规定。 

4）督促合肥江航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合肥江航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

权属问题。 

6）督促合肥江航进一步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合肥江航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合肥江航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

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9）针对合肥江航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的监督。 

10）对合肥江航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合肥江航开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4）辅导方式 

本次辅导工作的主要方式包括：组织自学、集中授课、个别答疑、对口衔接、

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督促整改、组织书面考试等。 

1）组织自学 

为使辅导工作能够与接受辅导人员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同时又不影响其正

常工作，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编制相应的辅导教程，最大程度地组织接受辅导

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 

2）集中授课与考试 

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制定集中授课计划，组织接受辅导人员进行集中学习，

并就有关重点、难点问题以及接受辅导人员在自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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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3）个别答疑 

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与合肥江航的工作人员不断进行沟

通，针对不同接受辅导人员发现或遇到的具体问题采取个别答疑的形式及时协助

解决。 

4）对口衔接 

为确保顺利完成本次辅导，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要求合肥江航成立辅导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财务组和法律组。 

中信证券、中航证券负责本次辅导的总体协调，与综合组对口衔接；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主要负责与财务、会计、内控等方面的辅导工作，

与财务组对口衔接；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法律法规培训、历史沿革尽

职调查等辅导工作，与法律组对口衔接。为切实做好本次辅导工作，提高辅导效

率，中信证券、中航证券与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工作将交叉进行。 

5）中介机构协调会 

辅导过程中，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相关各方召开协调会，

讨论解决辅导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具体问题。 

6）问题诊断与整改 

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在辅导过程中将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合

肥江航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形成书面意见及整改建议，提交合肥江航辅导工作领导

小组，并就有关问题向合肥江航辅导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专业咨询意见、确定整改

方案，协助并督促合肥江航在一定时间内落实整改方案，并通过现场指导、电话、

传真等方式持续督促合肥江航的整改进程。 

7）组织书面考试 

为检验辅导工作的效果，巩固辅导成绩，在辅导工作内容已基本实施完毕后，

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组织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书面考试，考试不合格的应进行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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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工作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等三个工作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是摸底调查、汇总问题，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工作

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整改；第三阶段的工作重点在巩固辅

导成果，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本次辅导工作顺利进行，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辅导

工作实施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1）第一阶段：摸底调查、汇总问题 

本次辅导工作的前期阶段，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对照辅导

工作内容对合肥江航现有的各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和问题汇总，将合肥江航中

存在的不符合上市条件的问题列出清单，在会同合肥江航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下一步的辅导方案。 

（2）第二阶段：理论培训、问题整改 

本阶段，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及其他辅导机构将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至少 6

次集中授课，具体如下： 

序号 时间 授课内容 授课方 

1 
2019 年 

7 月中下旬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 

交易所新股首发及上市指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要求等 

3 2019 年 

8 月上旬 

会计实务讲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4 财务内控制度及新会计准则 

5 2019 年 

8 月中旬 

A 股首发上市发行标准与程序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6 公司治理结构及规范运作 

同时，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将在本阶段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合肥江航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进行诊断，提出整改意见，并与合肥江航辅导工作领导小组共同讨论、

确定整改方案，并督促合肥江航按照整改方案尽快予以落实和解决。 

（3）第三阶段：巩固辅导成果、进行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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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是本次辅导工作的汇总阶段，工作重点在于：督促解决合肥江航运作

中尚未规范的问题；进行辅导工作考核评估，组织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书面考试；

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3、辅导相关资料 

（1）参考教材 

1）股票发行上市辅导材料汇编，中信证券、中航证券自编 

2）《企业改制上市行为指南——证券法规政策汇编》，上海证券交易所 

3）《证券发行上市审核工作手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 

4）《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经济管理出报社 

（2）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5）《企业会计准则》 

6）《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7）《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8）《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9）《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10）《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11）《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12）《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办法（2017 年修订）》 

13）《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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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保荐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15）《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受理指引》 

16）《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17）《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管理办法》 

18）《上海证券交易所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 

19）《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 

20）《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21）《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 

（三）辅导人员简介、辅导人员对同期担任辅导工作的公司及家数的说明、

辅导重点及辅导对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 

辅导人员简介参见附件 1《参与辅导工作的人员名单、职务、简历及联系方

式》及附件 2《辅导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辅导人员对同期担任辅导工作的公司及家数的说明参见附件 3《辅导小组成

员同期辅导的公司家数的说明》。 

辅导重点及辅导对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参见附件 4《辅导重点及辅导对象存

在的主要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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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与辅导工作的人员名单、职务、简历及联系方式 

中信证券委派王伶、杨萌等 7 人作为合肥江航上市辅导小组成员，其中杨萌

担任辅导小组组长，具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承销工作项目负责人的经验；该 7

人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辅导小组成员介绍 

序

号 
姓名 简历 备注 

1 王伶 

19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历。曾先后主持中国铝业吸收合并山东铝

业、兰州铝业项目，中国船舶非公开发行项目、中国黄金集团收购

加拿大上市公司金山矿业、中国黄金国际香港 IPO 及资产注入项目、

中信重工 A 股改制上市、阿继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五矿稀土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北人股份（A+H）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兵器工业集团

江南红箭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

究院收购卢森堡 IEE 公司项目、广船国际 A 股重大资产重组并配套

融资项目、广船国际 H 股发行暨重大资产购买、中信重工重大资产

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北方创业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风

帆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洛阳钼业可转债项目、中国

重工再融资等项目。 

 

2 杨萌 

5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历，保荐代表人。担任中国应急可转债保荐

代表人，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人及核心成员参与中国动力重大资

产重组、中航电子可转债项目、安达维尔 IPO 项目、天津七一二 IPO、

江南红箭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盐湖钾肥非公开项目、盐湖股份公司

债项目、中航国际公司债、中国应急可转债等项目。 

项目

负责

人 

3 张明慧 

13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历，保荐代表人、CPA 非执业会员、ACCA

会员。曾担任中航电子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荐代表人、中国重工非公

开发行保荐代表人、中金黄金配股保荐代表人、航天晨光非公开发

行保荐代表人、中国应急可转债保荐代表人、中国重工重大资产重

组主办人、中国海防重组上市主办人、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协办

人、北方创业重大资产重组协办人、一拖股份 IPO 协办人，其他参

与项目包括江南红箭重大资产重组、西藏华钰 IPO、保利文化 IPO、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债、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债、中金黄金集团永续债

等项目。 

项目

负责

人 

4 魏子婷 

3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曾作为项目核心成员参与日盈电子

IPO、天合光能 IPO、共创草坪 IPO、一汽夏利重大资产重组、中国

应急可转债等项目。 

主要

联络

人 

5 秦博文 

2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主要从事了资产证券化与 A 股装备制

造行业业务，曾先后参与了中国铝业债转股项目、华夏幸福资产证

券化项目、普洛斯仓储物流资产证券化项目、狮桥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等项目的执行工作。 

 

6 高楚寒 

2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非执业美国注册会计师。曾作为项目核

心成员参与中国动力债转股、左江科技 IPO、康基医疗 IPO、中国

应急可转债、中泰化学公司债、中国建材公司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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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简历 备注 

7 李浩 

2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准保荐代表人。作为项目主要成员曾先

后参与中国应急可转债、赛特斯科创板 IPO、中国邮政公司债、宁

波银行金融债等项目。 

 

（二）辅导小组成员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1 王伶 13001144667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2 杨萌 13810115579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3 张明慧 13910157963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4 魏子婷 18511077749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5 秦博文 13718121390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6 高楚寒 15267070958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7 李浩 13693313531 010-60836960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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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辅导机构及辅导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中信证券作为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辅导机构，具备必要

的资格；王伶、杨萌等 7 人作为中信证券委派的合肥江航上市辅导小组成员，

具备必要的资格。具体证明文件如下： 

 

 

清单： 

2-1 中信证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2 中信证券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2-3 王伶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4 杨萌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5 张明慧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6 魏子婷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7 秦博文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8 高楚寒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9 李浩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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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辅导小组成员同期辅导的公司家数的说明 

 

合肥江航已与中信证券、中航证券签订了《辅导协议》，委托中信证券、中

航证券作为其上市辅导机构。根据辅导协议，中信证券、中航证券根据合肥江航

的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辅导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成立了合肥江航上市辅导工

作小组。 

中信证券委派王伶、杨萌、张明慧、魏子婷、秦博文、高楚寒、李浩等 7

人作为合肥江航上市辅导小组成员，该 7 人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

作。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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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辅导重点及辅导对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 

一、辅导重点 

本期辅导期间，中信证券、中航证券辅导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

方案，采取集中培训和自学的方式对公司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了相关辅导。在辅

导工作中，中信证券、中航证券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会同合肥江

航公司董事、监事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结合最新政策法规要

求，协助合肥江航公司建立规范化的股份公司运作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全

面修订公司章程、内控制度等，对公司发展战略和公司管理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并提高了公司规范运行的意识。 

在本期辅导工作中，合肥江航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了积极配合，本期辅导

计划执行情况良好。重点辅导内容如下： 

（一）组织进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进

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

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自学，使全体接受辅导的人员理解发行上市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理解作为上市公司在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

的责任和义务。 

（二）通过集中授课方式，对公司上市发行审核要点、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

系管理、上市公司三会运作规范、同业竞争、上市公司独立性、公司法、证券法、

会计准则及董监高人员管理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讲解，使接受辅导的人员对证券发

行、上市公司运作规范的相关法律有了全面的了解。协助并督促合肥江航公司按

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促进合肥江航公司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代表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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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梳理公司在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等方面

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合规，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

改建议，并指导公司进行了规范。 

（四）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

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五）核查公司在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法律权属问题的处置上是否合

法、合规。 

（六）督促公司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七）督促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 

（八）督促公司建立健全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 

二、辅导对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 

（一）关联交易占比较高 

最近三年，公司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逐年增加，2018 年度关联销售收入占

比约 50%，占比较高，该情形主要系由我国航空防务装备研制、生产体系布局

所致，该等分工布局有利于保证产品稳定性、可靠性，有利于保护国家秘密安全，

有利于保障我国航空事业的稳步发展，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报告期内存在较大规模资产剥离 

为了落实“瘦身健体，做强主业”的混改精神，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和 2017

年 12 月剥离了部分与主业无关的业务、资产及负债。以 2016 年财务数据为测

算基础，公司本次剥离资产规模占剥离前资产规模的比重约 30%，规模较大。

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发行人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由于公司本次剥离的资产属于非主业、

亏损资产，本次剥离将有利于公司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公司质量，不构成主营业

务的“重大不利变化”。








